




造业与互联网融合试点示范等优秀案例企业， 分别给予一次性

50万元奖励； 二是对上年度认定为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揭

榜单位的， 给予一次性50万元奖励； 三是对上年度认定为认定

为市级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标杆企业的，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。

三、 下一步工作

(一 )提质升级信息基础设施。 以重点企业、 工业园区等为

重点，优化布局数字基础设施， 开展“万兆光网”试点。 持续组

织工业互联网进园区进企业活动， 推广数字技术应用典型案例。

鼓励制造业企业与数字化改造服务商深度合作，共同探索形成行

业数字化改造解决方案。

(二 )培育打造示范标杆企业。 引导制造业企业对照智能制

造典型场景等标准体系，开展自建自评， 建立完善智能工厂梯度

培育体系 ， 支持企业建设先进级和卓越级智能工厂。 以专精特

新企业为重点， 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、 智能化工厂项目。评

选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标杆企业， 带动行业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
。

(三 )广泛宣讲政策凝聚合力。多层次组织召开政策宣贯会

议， 解读数字化转型、 工业互联网发展趋势以及国家、 省市最新

政策， 提升我市企业对数字化转型、 工业互联网建设发展的认知

度。 充分发挥好省市专项资金作用， 鼓励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展

技术改造，提高企业转型积极性 。




